交易标的清单

一、交易标的
西湖区城北商贸园37幢101-108室房屋五年租赁权，招租面积约350.83平方米。
租赁期限：五年，自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止（原承租人租赁协议期满后，其搬离时间延长时，转让方未能在已定起租时间交付房屋的，租赁期限以实际交付房屋之日算起，自动后延为租赁期整五年）。无装修免租期。
二、标的基本情况
1、该交易标的位于西湖区城北商贸园37幢，招租面积约350.83平方米，其中西湖区城北商贸园37幢101室不动产权证为浙（2016）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034739号，证载权利性质为出让/存量房产，用途为商服用地/非住宅，证载土地使用面积23.8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52.20平方米；西湖区城北商贸园37幢102室不动产权证为浙（2016）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038422号，证载权利性质为出让/存量房产，用途为商服用地/非住宅，证载土地使用面积13.3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29.15平方米；西湖区城北商贸园37幢103室不动产权证为浙（2016）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038430号，证载权利性质为出让/存量房产，用途为商服用地/非住宅，证载土地使用面积23.8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52.20平方米；西湖区城北商贸园37幢104室不动产权证为浙（2016）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034670号，证载权利性质为出让/存量房产，用途为商服用地/非住宅，证载土地使用面积23.8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52.20平方米；西湖区城北商贸园37幢105室不动产权证为浙（2016）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035018号，证载权利性质为出让/存量房产，用途为商服用地/非住宅，证载土地使用面积13.3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29.15平方米；西湖区城北商贸园37幢106室不动产权证为浙（2016）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035007号，证载权利性质为出让/存量房产，用途为商服用地/非住宅，证载土地使用面积23.8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52.20平方米；西湖区城北商贸园37幢107室不动产权证为浙（2016）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034915号，证载权利性质为出让/存量房产，用途为商服用地/非住宅，证载土地使用面积22.8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49.82平方米；西湖区城北商贸园37幢108室不动产权证为浙（2016）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035024号，证载权利性质为出让/存量房产，用途为商服用地/非住宅，证载土地使用面积15.5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33.91平方米；
租赁房产质量、具体位置及房屋面积、水电容量均以现场展示为准。
  2、目前该房屋由原承租人使用，原承租人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承租权。
三、受让方须具备以下条件： 
愿在转让底价及以上受让本次交易标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法人。
四、转让底价：28万元/年；交易保证金：14万元。
五、租赁业态：不得经营餐饮棋牌、KTV等娱乐以及其他扰民行业，不得生产、经营、储存易燃易爆等物品。
六、报价方式：O2O在线报价。
七、成交款的付款方式
1、房屋租金为每年一付，先付后用。第一计租年度租金、租赁保证金及交易服务费受让方在签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支付给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受让方已付的交易保证金自动转为交易服务费，多余部分（若有）依次充抵履约保证金和相应的第一计租年度租金）。后续各期租金由受让方于上个支付期届满日的1个月前直接支付给转让方，第二年起的年租金在上一年的基础上每年递增3%至租赁期满。
2、成交后，受让方须支付的租赁保证金为第一年租金的20%，须支付的交易服务费为第一年的一个月租金。
八、交易标的交付
1、本次房屋租赁权的交接，在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进行。受让方按约付清第一期租金、租赁保证金及交易服务费后，转让方将租赁房屋交付受让方。如受让方逾期付款，转让方有权延期交房。
2、交付按移交时现状进行，不保证装修、装饰物的完好，转让方将租赁房屋移交给受让方即视为本次租赁权交付完毕。
3、本次租赁房屋的原承租人获得本次租赁权的，按约定付清交易服务费、第一期租金及租赁保证金后，即视作转让方已完成本次租赁权的交付。（原承租人适用）
4、如原承租人未成交，由转让方负责清退原承租人。受让方应理解转让方在清退原承租人工作方面的复杂性。如果因转让方无法顺利收回租赁房屋等原因导致延迟租赁房屋交付的，不视为转让方违约。受让方应同意无条件等待该租赁房屋的清退，直至交付止，等待期间不得要求退回已交的第一计租年度租金、租赁保证金、交易服务费或修改《房屋租赁合同》。实际交付时，转让方与受让方补签《补充协议书》，明确租期起始时间与租金及付款方式。租赁期以《补充协议书》上确定的交付之日起算，即以实际交付租赁房屋之日起算租赁期限，自动后延为租赁期整五年。在此期间新受让方如有损失，全部自行承担。（非原承租人适用）
九、特别说明
1、转让方保证租赁房屋产权无争议。该房屋《不动产权证》证载权利性质为出让/存量房产，用途为商服用地/非住宅。受让方在租赁房屋后，因证载用途与租赁用途不一致而需要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的，由受让方自行负责办理，转让方予以协助，如因此需缴纳相关费用的，由受让方负责，转让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受让方应充分了解上述情况，由此无法办理工商登记及其他行政审批等相关手续，受让方如有损失自行承担。
2、受让方在租赁房屋内进行经营活动前，应取得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必要的执照、批准证书或许可证等（如法律、法规要求），相关费用均由受让方承担。受让方承诺按照该执照、批准证等证书或许可证的规定进行经营活动。
3、在租赁期内，受让方擅自将房屋转租、转让、转借他人或调换使用的，视受让方违约，转让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房屋租赁合同》，收回该房屋，不予返还租赁保证金，且受让方按年租金20%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由此而造成转让方损失的，受让方应予以赔偿。
4、受让方未事先征得按规定应报经有关部门核准的书面同意，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的结构和使用性质。受让方如需对房屋进行改造、装修或增扩设备时，不允许改变房屋的主体结构，应按规定向转让方以及有关部门办理审批同意手续后，方可进行。其所有相关责任和费用由受让方承担。合同期满终止后，转让方不予以赔偿。
5、租赁合同期满，受让方在租赁期间的新增设备及可移动部分可由受让方自行拆卸搬离，装修部分无条件归转让方所有，与租赁房屋一起移交，转让方不作赔偿。
6、此次出租房屋不得经营餐饮棋牌、KTV等娱乐以及其他扰民行业，不得生产、经营、储存易燃易爆等物品，为确保供水安全，如遇政府重大活动、政府要求或其他政府因素，受让方应无条件服从政府或转让方安排，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受让方自行承担，转让方不予以赔偿。
7、101-108室房屋中有部分已被打通，转让方不负责恢复房屋结构，按现状移交租赁房屋。
[bookmark: _GoBack]8、转让方与受让方的权利义务详见《房屋租赁合同》。
以上特别说明是《房屋租赁合同》的内容之一。
七、房屋产权（出租）单位：杭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军     电话：87886531
